复制内部资料性电子音像制品(非卖品)申请表
	产品名称
	

	载体
	
	规格
	
	复制数量
	

	免费发

送对象
	
	发送方式

	申请理由
	

	内容介绍
	

	经办人
	
	身份证号
	
	电话

	复制单位
	
	电话

	申请单位单位意见
	盖   章
	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
	盖   章

	
	年   月   日
	
	年   月   日

	审批处室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
	1．内部资料性电子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，不得定价、收费和销售 2．申请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须对制品的内容、著作权等事项负全部责任 3．上级主管部门应为县（处）级以上单位，样盘（带）内容须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4．申请时须提交样盘（带）、有关著作权证明材料及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各一份，无主管部门的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．复制完毕20日内，须向审批部门送交样盘2份 6．涉及民族宗教、地图、机密等敏感重大内容的须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
	委托书号
	
	内部编号
	
	日期
	








